
 

獨立董事與會計師之溝通原則: 

一、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會計師每年定期與審計委員會於第二季及

年度財務報告查核後召開會議，就本公司查核結果及關鍵項目說明向審計委員會報

告。 

二、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每年至少一次與會計師於無一般董事及管理階層在場之情況下，

就財務報告規劃的查核方向及重點進行充分溝通。 

 

獨立董事與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摘要如下： 

日期 溝通方式 溝通對象 溝通事項 溝通結果 

112.12.05 線上會議 1.本公司獨立董事 

2.本公司簽證會計師 

111年財務報告規劃的查

核方向、重點及時程 

依建議事項辦理。 

112.08.09 審計委員會 1.本公司獨立董事 

2.本公司簽證會計師 

3.相關議案應列席之管

理階層 

查核規劃溝通、查核結果

及關鍵查核項目說明 

依建議事項辦理。 

112.03.13 審計委員會 1.本公司獨立董事 

2.本公司簽證會計師 

3.相關議案應列席之管

理階層 

查核規劃溝通、查核結果

及關鍵查核項目說明 

依建議事項辦理。 

 


